
】 】日前，市环保局东北片分局联合相关部门对我市一处土炼油加工点场地
上堆积的疑似危险废物进行清点称重，为下一步将该案件移交公安部门做好
准备，以进一步打击非法处置危险废物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群众合法利益，确
保环境安全。图为处置现场 。 周雷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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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参加扬州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颁布实施 20周年

有奖征文摄影大赛活动的启事
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颁布实施20周年，进一
步提高群众防空防灾意识，根据年
初工作计划，扬州民防局联合扬州
日报社，举办有奖征文、摄影大赛
活动，现将扬州市民防局下发的关
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颁布实施20周年有奖征文摄
影大赛活动的通知（扬防[2016]66
号）有关要求公布如下，欢迎高邮
各界人士踊跃投稿。

一、活动主题
本次征文和摄影大赛要围绕

扬州人防（民防）的人和事，突出人
防工程平战结合服务于民的做法，
反映人防融合发展、服务民生所做
的工作，也可以以“我与人防”为主
题，畅谈自己和“人民防空”的故事。
文章须主题鲜明、立意高远、文风
朴实，具有一定的思想性、艺术性、
针对性和创新性，充满“正能量”。

二、活动时间

起止时间：即日起到 2016年
12月30日止

颁奖时间：2017年1月上旬
三、作品要求
1、文字作品风格与体裁不限，

字数控制在 2000以内；摄影作品
单幅、组照不限，投稿数量不限，照
片可作简单的亮度、对比度、色彩饱
和度等调整，但不得作合成、添加、
大幅度改变色彩等技术处理。谢绝
电脑创意和改变原始影像作品。

2、投稿方式：参赛作品投稿一
律为电子文档，图片为 jpg格式，
每幅作品的文件量不大于 500k，
长边要求1000像素。每幅作品文
件名处请注明作品标题、作者姓
名、工作单位、手机号码，图片注明
拍摄地点。

3、投稿后，主办单位对优秀作
品将统一调取原始数据文件，部分
作品用于《扬州日报》刊发。摄影作
者请务必将数码拍摄的原始数字

文件在规定时间内向主办单位提
交，逾期不提供者视为自动放弃。

四、表彰奖励
大赛将邀请扬州市文学界、摄

影界专家和人防系统有关人员组
成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分，评选出
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对入选、
获奖的作品均颁发荣誉证书。获奖
作品和人员名单，将于 2017年 1
月下旬在《扬州日报》、扬州网、扬
州市民防网等主流媒体刊登。

五、奖项设置
一等奖（征文 1名、摄影 1

名），奖金各2000元；
二等奖（征文 3名、摄影 3

名），奖金各1000元；
三等奖（征文 6名、摄影 6

名），奖金各500元；
优秀奖（征文 20名、摄影 20

名），奖金价值100元的纪念品。
（同一投稿者获优秀奖数量不

限，三等奖以上不重复获奖）

六、注意事项
1、本次大赛参赛主体不限，个

人、机构、团体的专业人员和文字、
摄影爱好者均可投稿参赛。

2、本次活动不收参赛费，不退稿。
3、主办方有权将入选、获奖作

品用于公益宣传及非营利性活动
为目的的出版、发表、展览、演示
等，不再支付稿酬。

4、作品涉及的著作权、肖像权、
名誉权等法律责任由作者自负。

5、主办方拥有本次活动规则
的最终解释权。凡参赛者，均视为

同意并遵守本活动各项规定。
6、高邮市参赛者，直接投稿至

高邮市人防办，由高邮市人防办统
一上报扬州市民防局。

7、高邮市参赛作品根据投稿
情况，届时将参照扬州市评奖方式
给予一定奖励。

高邮市投稿邮箱：
1770278236@qq.com
高邮市人防办联系人：
倪建军，电话15189891014。

高邮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2016年11月24日

96333电梯应急处置平台下月起开始运行
本报讯（通讯员 陶媛媛 实习记者 翟

甜甜）日前，记者从市监局了解到，为加强
电梯安全管理，提高我市电梯运行可靠性，
实现全覆盖、全天候、全过程的电梯应急救
援，我市将于 12月 1日起正式开通电梯
应急处置服务平台。

据了解，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将依
托于 12345政府服务热线平台，通过建

立 96333呼叫中心，整合应急管理、质
监、公安、消防、通信、房管、财政、政府
信息资源管理中心等方面资源，实现电
梯应急救援统一调度和快速救援。据市
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每部张贴有
“96333电梯标示牌”的电梯都配备一个
电梯号，市民拨打 96333电话后，只需告
知电梯号，呼叫中心就可以迅速定位故

障电梯，并推送给相关救援单位，展开
紧急救援。

据悉，本月底前我市将完成全部
1600部电梯“96333电梯标示牌”的张
贴，并于下个月起正式运行。“下个月，如
果市民发现使用的电梯没有张贴‘96333
电梯标示牌’，也可拨打 96333电话进行
咨询。”市监局相关人士表示。

“济公”走上“扬州讲坛”
畅谈 70年从艺生涯点滴往事

本报讯（记者 管玮玮）26日下午，著
名表演艺术家、“济公”游本昌登临扬州讲
坛，主讲“以文艺化导人心”，与现场观众一
起分享自己 70多年从艺生涯中的点滴往
事。

讲座伊始，游本昌借用贺知章的两句
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打
开了话题。他说：“1933年 9月 16日，我
出生于江苏泰州，随父母一起先后在上海、
南京等地求学、生活，所以，我算是一个标
准的江苏人。”

随后，在短短 1个半小时的时间里，
84岁高龄的游本昌与观众分享了自己最
初的演艺经历。他回忆说，1949年，长江发
生水患，为了鼓舞士气，自己先后多次参加
义演。当时南京市文联的一位领导在看了
他的演出后，对他说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
的话：“搞文艺可以分为三种，一种给观众
提供的是营养品；第二种给观众提供白开
水，只能解渴；还有一种则是给观众提供毒
药。”游本昌表示，这位领导的话对他的影
响颇深，直到现在都是他决定是否接戏的
标准。

在谈到扮演“济公”时所发生的台前幕
后故事，游本昌表示，“济公”是自己接的第
80个角色，此前他演的都是一些小角色。
虽然是小角色，但每一次他都认真地演绎，
不停地琢磨每个角色背后的故事，力求完
美演绎。正因为有了坚实的基础，他在扮
演‘济公’时，才得心应手，一炮而红。

游本昌的讲演娓娓道来，让观众深受
感动，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前去聆听
讲座的本报读者表示，游本昌的从艺经历，
让他们切身体会到，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挫
折，都要时刻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
只有这样，才能干好自己的事业，人生才会
更精彩。

电池工业园又添“金字”招牌
成省高端装备制造业特色产业基地

本报讯 （通讯员 冯广东 黄佳丽）在 25日
召开的全省高端装备创新发展推进会上，开发区
电池工业园喜获“江苏省高端装备制造业特色
产业基地”殊荣，这是该园继 2014年成为“江苏
省高性能电池特色产业基地”后获得的第二块
省级特色产业基地“金字”招牌。

开发区电池工业园以其全省唯一专业园区
的独特资源和较高的产业集聚度、较强的成长
性，得到了省专项评审小组专家的充分认可。目
前，电池园基本形成了上下游配套及研发协作
全领域生产产业链和铅酸蓄电池回收处理再生
利用系统循环产业链。

我市举办首届初中民防教育微课大赛
本报讯（通讯员 沈长青 记者 陆业斌）26

日，我市首届初中民防教育微课大赛在宝塔小学
举行，来自全市城乡的 25名从事民防教育的老
师参加了微课比赛。

此次微课比赛，由市教育局、市人防办联合
组织，旨在推进学校民防教育的开展，丰富并落
实校本课程的开设，提高全市初中生的人防意
识。微课比赛中，参赛老师依据《扬州市中小学
民防教育读本》，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形象
生动地表现了人防教育主题，内容涉及民防教
育常识、自然灾害防护、战争防护、核化生武器
及其防护、急救常识、救护方法、人民防空的起
源等等。

错把珍禽当火鸡———

“老母猪”因偷吃蓝孔雀获刑
本报讯 （通讯员 管鑫 记者 王小敏）蓝

孔雀和火鸡，虽然都是禽鸟，但却存在很大的
区别。近日，我市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一名
淮安男子因在我市界首镇一村旁，错把 6只
蓝孔雀当成鸡抓走后，做成红烧“火鸡”吃了，
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

抓蓝孔雀的杨某是淮安人，年近 40岁，
擅长“捕捉家禽”，人送外号“老母猪”。从 20
岁开始，杨某就因为“抓捕家禽”的“特长”多
次入狱。在近 20年的时间里，他在监狱里
就待了 17年零 8个月。 今年初，杨某再次
刑满释放。出狱后，他与人合伙在淮安开了

家 KTV。今年 5月 30日晚 10时左右，到了
该吃夜宵的时间，杨某便跟曾经的狱友蒋某
商量，要不要出去抓几只鸡回来吃吃。蒋某
曾因贩毒被判处无期徒刑，多次减刑后前两
年才出来。商量后，蒋某开着一辆黑色小汽车
载着杨某，从淮安出发沿着 237省道向南行
驶，车子一路开到了界首镇的一个村子旁。
深夜 11点左右，杨某独自到村里“抓鸡”，他
循着鸡叫声找到一个铁栅栏，没费多大事就
逮到了6只“鸡”，足足有30多斤重。回到家
后，杨某等人发现这回偷来的“鸡”有点与其
他鸡不同。就在众人纳闷之时，杨某灵机一动

说：“这是‘火鸡’！”“的确是‘火鸡’，老外过圣
诞节就吃这鸡。”于是，大家将这6只“火鸡”
宰杀了，做成了一道红烧“火鸡”，剩下的鸡肉
全塞进了冰箱。

6月 3日，杨某乘着到高邮走亲戚的
机会，回程途中又顺手“抓”回 ８ 只鹅，这
些“鸡”和鹅，被杨某等人分两次全都吃
了。杨某一直坚信，那些不同的“鸡”就是
正宗的火鸡。可是直到有一天，他在动物
园里游玩时，发现有只动物跟自己吃过的

“火鸡”长得很像，而牌子上却写着“蓝孔
雀”。就在杨某感到不妙的时候，警察出现在
他的面前。

据了解，杨某盗窃的 6只蓝孔雀价值
4800元，8只鹅价值480元，又因系累犯，遂
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
他的狱友蒋某被判拘役 5个月，并处罚金
3000元。


